党委发〔2023〕3号 

中共五顷塬回族乡委员会

五顷塬回族乡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在全乡范围开展防止返贫监测专项排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各驻村工作队：

根据中共正宁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正宁县防止返贫监测专项排查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农领办发〔2023〕4号)文件要求，全面掌握易致贫返贫风险人口，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结合我乡实际，决定在全乡范围内集中开展防止返贫监测专项排查工作。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着力点，以持续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为抓手，坚持问题导向，关注重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对外出务工和有意愿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扎实开展摸底排查，强化对生活困难农民工的监测预警，对符合条件的失业农民工、困难农民工及时纳入监测，制定落实“一户一策”帮扶计划，及时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切实解决“应纳未纳”、“体外循环”和纳入不及时等问题，切实守牢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二、排查对象和内容

坚持“全覆盖、地毯式、无遗漏”的排查原则，以全乡所有外出务工和有意愿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为排查重点。逐户逐人分析其务工收入稳定性及有意愿未外出原因等情况，结合农户其他收入、刚性支出、“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等情况，以及务工方面存在的缺技术、缺渠道等潜在风险，以家庭为单位综合研判是否存在返贫致贫风险，是否符合纳入防贫监测范围条件，结合收入计算和户情分析，做到应纳尽纳，防止体外循环。

三、时间安排

集中利用20天时间，对外出务工和有意愿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扎实开展专项排查，各村需建立排查及问题台账(附件1、2、3)。
（一)动员部署工作(2月12日前完成)。召开防止返贫监测专项排查动员部署会议，完成动员部署和培训等工作，明确责任分工，积极开展排查。
(二)开展入户排查(2月12日至22日)。各村以村为单位开展排查工作，由各联村领导具体负责，组织乡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帮扶干部，对照排查内容，进村入户认真开展排查，排查结束后认真梳理汇总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对排查发现的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特别是符合条件的失业农民工、困难农民工，要第一时间按程序纳入监测帮扶范围。同时，做好“甘肃一键报贫”系统的宣传推广、申报演示等工作，提升农户知晓率，并对自主申报的农户及时的受理，符合监测条件的按期履行相关程序，及时纳入监测，精准帮扶。不符合监测条件的及时办结，告知申请人未能成功受理的原因并宣传解释相关政策。

（三）核准采录数据(2月23日至2月28日)。在入户排查的基础上，开展数据采录、识别纳入和动态管理工作。按照“谁采集、谁录入、谁负责”的原则，将新识别监测对象及采集的务工信息等相关指标数据，录入国家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并对系统中空项、漏项、逻辑关系错误等信息及时完善更新，乡乡村振兴办公室要加强录入信息审核把关，确保录入信息真实、准确、全面。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开展防返贫监测专项排查工作是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重要举措，各村、各驻村工作队要高度重视，强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乡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靠实责任，细化措施，扎实开展排查工作，坚决杜绝“嫌麻烦不愿纳、领导不发话不敢纳、怕增加工作量不想纳”的错误做法，扎实有效推进任务落实。
（二）靠实工作责任。各村要精心谋划、扎实推进，乡村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等排查人员要厚植为民情怀，掌握吃透国家和省市政策规定，切实将符合条件的农户摸排出来，防止专项排查走过场、流于形式。同时，县乡村振兴局要摸排上报的存在返贫致贫风险农户推送到相关部门进行帮扶，尤其是外出务工人员及有意愿外出务工的困难农村劳动力，要推送到县人社局，进行针对性帮扶。
（三）确保数据质量。各村要以此次专项排查为契机，常态化开展排查工作，对国家防返贫监测系统及预警信息系统反馈的疑似问题数据，要及时进行核实修改，持续开展数据核查核准，确保数据真实反映工作成效，为精准落实帮扶政策提供支撑。

附：1.五顷塬回族乡防止返贫监测专项排查台账（外出务工人员）

五顷塬回族乡防止返贫监测专项排查台账（有意愿外出务工人员）

3.五顷塬回族乡防止返贫监测专项排查问题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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